

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江苏省贯彻落实〈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和《南京市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将统一行使本级行政复议职责。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2021年10月1日起，除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机关外，市、各区政府只保留一个行政复议机关，由本级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各部门不再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此前，市政府各部门已经收到的行政复议申请和已经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由该部门继续办理终结。
二、市政府统一管辖以各区政府、市各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市政府派出机关、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机动大队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
三、江北新区管委会统一管辖以其所属的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公安派出所、交警大队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
四、区政府统一管辖以区各部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区政府派出机构、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辖区内公安派出所、交警大队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
五、市、区司法行政部门作为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依法办理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事项。
六、自2021年10月1日起，市、区各部门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引导行政复议申请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提出申请，或者自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转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办理，并告知行政复议申请人。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当天视为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
七、自2021年10月1日起，市、区各部门作出行政行为，在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复议救济权利时，明确指引其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八、各级有关部门要加强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宣传，方便人民群众找准行政复议机关，通过行政复议途径依法合理解决利益诉求。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后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为南京市司法局，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59号新城大厦A座。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中心，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314号金陵老年大学一楼。向南京市人民政府邮寄递交行政复议申请的，可邮寄至上述地址之一，并在信封上注明“行政复议申请”字样；向南京市人民政府当面递交行政复议申请的，可到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314号金陵老年大学一楼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行政复议专席，联系电话：025-85633791。
十一、市、区人民政府、江北新区管委会行政复议机构地址及咨询联系电话如下：
	机构名称
	机构地点
	复议中心地点
	联系电话

	南京市司法局
	建邺区江东中路259号新城大厦A座14楼
	秦淮区白下路314号金陵老年大学一楼
	025-85633791

	玄武区司法局
	玄武区兴贤路1号
	玄武区兴贤路1号
	025-83682144

	秦淮区司法局
	秦淮区大明路282号
	秦淮区太平巷18号
	025-84556793

	建邺区司法局
	建邺区江东中路269号建邺大厦
	建邺区江东中路269号建邺大厦
	025-87778403

	鼓楼区司法局
	鼓楼区郑和中路20号鼓楼政法大楼
	鼓楼区郑和中路20号鼓楼政法大楼
	025-58591638
025-58591712

	栖霞区司法局
	栖霞区尧佳路20号
	栖霞区尧佳路20号
	025-85570361

	雨花台区司法局
	雨花台区雨花南路2号
	雨花台区雨花南路2号
	025-52883232

	江宁区司法局
	江宁区金箔路776号
	江宁区金箔路776号
	025-51197697

	浦口区司法局
	浦口区江浦街道白马路8号
	浦口区江浦街道白马路8号
	025-58281963

	六合区司法局
	六合区雄州南路268号
	六合区信访局1楼101办公室
	025-57759472
025-57124261
025-57675180

	溧水区司法局
	溧水区永阳街道秦淮大道401号
	溧水区永阳街道秦淮大道401号
	025-57203208

	高淳区司法局
	高淳区康乐路195号
	高淳区康乐路195号
	025-57333263
025-57331050

	江北新区综治局
	江北新区新科二路18号
	江北新区新科二路18号
	025-5862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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